资产盘点数据治理服务项目采购需求
一、基本要求
1、服务要求：为摸清“家底”、规范管理、防范风险、支撑决策，现渭南市委网信办需进行资产盘点数据治理。
2、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1）《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2）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3）《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4）《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财库[2004]185号）；（5）《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财库[2006]90号；（6）《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7）《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加快推进我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工作的通知》（陕财办采〔2020〕15号）；（8）《陕西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办法》陕财办采〔2018〕23号；（9）《关于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的通知》（财库〔2021〕19号）；（10）《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号）；（11）《陕西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落实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相关政策的通知》（陕财办采〔2023〕3号）；（12）《陕西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有关事项的通知》（陕财办采〔2023〕4号）；（13）陕西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绿色采购有关问题的通知》（陕财办采〔2021〕29号）；（14）其他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如有最新颁布的政府采购政策，按最新颁布的政府采购政策执行）。
3、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90日历天
4、服务地点：渭南市
5、是否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是
二、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标准
满足国家的相关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执行所有现行的国家、行业标准、规范、规程中的强制性条款。
  三、服务指标的具体要求
1、渭南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所有固定资产(办公设备、网络安全设备、办公家具用具等)，进行资产盘点数据治理工作，分布在单位办公区和各划拨单位等区域。
2、在建工程中已完成各项验收竣工报告需转固资产，查证相关合同、报告，配合完成在建工程转固工作，并进行资产盘点数据治理工作。
3、为新购置资产进行财政云资产模块的数据录入、对接等。
4、梳理已完成折旧且实物无维修价值资产，根据单位权限协助做资产报废处置。
5、完成在用资产的实物照片留存。
6、完成资产盘点后，建立实时动态标签，可供单位内部随时随地更换信息滞后标签，配合完成单位后期日常资产管理。
7、项目提交成果材料
《固定资产盘点表》、《在建工程转固情况表》、《账实相符情况表》、《盘亏情况表》、《盘盈情况表》、《划拨至各单位固定资产台账》、《待报废情况表》、《固定资产盘点报告、报表》、《存放在本单位实物照片》  
四、拟投入本项目的预算
本次采购预算15万元，包含与本项目相关服务及履行合同义务有关的一切费用。
五、服务质量、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1、满足国家的相关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执行所有现行的国家、行业标准、规范、规程中的强制性条款。
2、成交单位不得以任何借口拖延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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